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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郑环文〔2016〕117号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加快推进油气回收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管委会环保局：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 7个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6﹞117 号）精神和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油气回收治理工作的通知》（豫

环明电〔2016〕115 号）要求，为进一步强化全市油气回收治理

和监督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市油气回收治理和监督管理情况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油气回收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4﹞116 号）要求，郑州市

辖区内 11 座储油库（含停业 1 座），678 座加油站（含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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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停业）检测验收 440 座、拆除 84 座、停业 54 座、柴油站 100

座，615 辆油罐车（含已注销淘汰 155 辆），已完成油气回收治

理工作。

为加强对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油气回收设施的监督管理

工作，《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强化全市储油库和加油站

油气回收设施执法监管工作的通知》（郑环办﹝2016﹞17 号）

明确要求：1.全市油气回收设施监管工作将列入市大气办重点督

导督查事项，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县（市、区）油气回收设施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督查。2.各县（市、区）环保部门要采取

定期检查和现场抽查等方式，确保已建成的油气回收设施正常使

用。对不正常使用的，根据省环保厅《大气污染防治法行政处罚

裁量标准》规定严厉处罚。3.各县（市、区）环保部门要与油气

回收设施业主单位签订油气回收设施正常运行承诺书，建立油气

回收系统使用维护制度，制度条款在明显位置张贴，并有检查记

录和维护台帐。4.市内五区、郑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环保部门要督促辖区内加油站业主单位，调整

卸油作业时间，落实夜间作业。5.市内五区、郑东新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环保部门要督促重点区域内的

加油站和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含）的加油站业主单位，

落实安装油气回收后处理装置。

截至目前，市环保部门共监督性检查市区加油站 228 座。市

大气办《关于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监督性检查情况的通报》（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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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领办﹝2016﹞38 号）对中原区、郑东新区、管城区 3 起加油

站油气回收设施不正常使用典型环境违法案件进行了通报，市机

动车污染监察支队已对开封中油销售有限公司郑东新区白沙加

油站环境违法行为开展行政处罚立案调查。

二、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加油站对油气回收治理设施运行及日常维护不及

时、不到位，存在集气罩破损、真空泵故障、设备不运转等油气

回收设施不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

（二）一些县（市、区）、管委会环保部门未按要求明确辖

区内油气回收设施环保监管责任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存在漏

洞。

（三）个别县（市、区）、管委会环保部门对辖区内加油站

油气回收设施不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处理缓慢，依法进行行

政处罚的力度不够。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攻坚方案落实。各县（市、区）、管委会环保部

门要按照《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油气回收治理工作的

通知》（豫环明电﹝2016﹞115 号）要求，进一步排查辖区内储

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基本情况，确保所有储油库、加油站和油

罐车完成油气回收治理任务。

（二）强化工作调度。各县（市、区）、管委会环保部门要

分别明确一名业务骨干作为联络员，具体负责油气回收治理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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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每周四上午 12:00 前按照要求上报油气回收治理进展情

况。联络员信息请于 7月 30 日前报市环保局油气回收治理办公

室。联系人：王莉，电话：67177003 邮箱：yqsh2015@163.com。

（三）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各县（市、区）、管委会环保部

门要严格落实辖区内油气回收设施环保监管责任人制度，加强日

常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对辖区内油气回收设施不正常使用的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附件：《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推进油气回收治理工作

的通知》（豫环明电﹝2016﹞115 号）

2016 年 7 月 28 日

主办：机动车污染监察支队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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